附件1
中医学专业认证现场考察基本指标
1. 所办中医学类专业符合国家本科专业目录要求。
2. 有中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3. 有能承担全程中医临床教学的直属三级附属中医医院。
4. 中医学类专业在校学生与病床总数比应小于1：1。
5. 中医学专业课程与西医专业课程学时比例应不低于6：4。
6. 中医经典类课程占中医类课程学时比例不低于15%。
7. 临床教学占全学程时间的比例大于等于50%，其中毕业实习时间不少于48周，实习轮转包括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科、急诊科、全科等。中医学类其他专业的实习轮转安排在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的时间不少于32周（临床教学包含临床课程、课间见习、集中见习、跟师、毕业实习）。
8. 承担本专业课程的教师总数不少于35人，其中承担中医学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比例不低于50%，具有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30%。
9. 中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医类别）近三年首次考试通过率均值不低于50%。
10. 近三年至少有一次参加全国中医经典等级考试学生人数占全校有报名资格（已修完四大经典相关课程）的中医学类专业学生人数百分比不低于70%。
11. 有满足中医学教学的实验和实训专门教学空间。
12. 建立完整的中医学类专业教学管理体系，合理配置专职管理人员。
13. 中医学专业核心主干课程独立设置基层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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